志丹县杏河镇人民政府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彩虹桥（双拥街111-2号）四楼华春公司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5年11月11日 14时30分 （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C-ZFCG-2025-044
项目名称：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2,836,700.65元
采购需求：
合同包1(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
合同包预算金额：2,836,700.65元
 合同包最高限价：2,498,125.79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单位）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品目预算(元)

	1-1
	其他建筑工程
	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
	1(项)
	详见采购文件
	2,836,700.65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至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历日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1(杏河镇狼岔咀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无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至 2025年11月05日 ，每天上午 08:00:00 至 12:00:00 ，下午 14:00:00 至 18:00:00 （北京时间）
途径：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彩虹桥（双拥街111-2号）四楼华春公司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 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5年11月11日 14时30分00秒 （北京时间）
地点：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彩虹桥（双拥街111-2号）四楼华春公司
五、开启
时间： 2025年11月11日 14时30分00秒 （北京时间）
地点：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彩虹桥（双拥街111-2号）四楼华春公司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凡有意参与的供应商持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证明文件1套（原件退还复印件留存）。
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不予受理。
3.本次竞争性磋商公告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媒介上发布。
4.供应商必须为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在册供应商，请供应商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要求，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注册登记加入陕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志丹县杏河镇人民政府
地址：志丹县杏河镇
联系方式：1361911666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21号华融国际商务大厦B-1701
联系方式：1899211677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曹芳
电话：18992116777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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